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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订《能源研究院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制度》

的通知 

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能源研究院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

风建设、廉政建设，提高党务工作的水平，推进研究院各项

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制订《能源研究院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

制度》，请遵照执行。 

 

中共江苏大学能源研究院总支委员会 

      2021 年 11 月 25 日 

 

 

 

 

 

 

 



能源研究院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制度 

第一章 机构组成 

第一条 由党总支书记担任组长，党总支副书记为副组

长，主要成员包括党支部书记、党务办主任。 

第二章 会议时间 

第二条 党支部书记例会，原则上每月一次，一般安排在

每个月第二周的周一下午举行。因工作需要时，可随时召开

例会。 

第三章 会议组织 

第三条 会议由组长或副组长主持，每次会议由党务主

任提前一天将会议时间、地点、要求等通知到每位成员。例

会实行考勤制度,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议的，必须事前请

假。 

第四章 会议内容 

第四条 传达学校党委的会议精神，布置工作任务。 

第五条 通过学习、讨论、听讲座等形式，研究部署确定

党建、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方面的重要问题。 

第六条 汇报各党支部上次会议以来工作完成情况和支

部工作开展情况，提出下阶段的工作设想和工作建议。 

第七条 沟通情况，交流党支部工作信息和经验，介绍推

荐支部范围内的各类先进典型人物和事件。 



第八条 其他需要在支部书记例会上通报或明确的事项。 

第五章 会议要求 

第九条 与会人员要遵守会议纪律，精心准备会务材料。 

第十条 例会安排的工作和做出的决议，各党支部要及

时贯彻执行，并反馈执行信息。 

第十一条 党务主任要做好会议记录。 

第十二条 会议主持人要提高会议效率，在会议结束时，

要对会议进行结论性的总结。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能源研究院党总支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